
海财采〔2025〕2038 号

海口市财政局

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

投诉人：宜春卓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

地址：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工业园新光路 38 号综合楼 1 栋 3

32 室

联系人：冯洪昌 联系电话：15231133799

被投诉人一：海南政采招投标有限公司

地址：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大道 49 号中衡大厦 13 楼 A

座

联系人：符章林 联系电话：0898-68501524

海口市财政局文件

HKCZ01



— 2 —

被投诉人二：海口市妇幼保健院

地址：海口市琼山区文坛路 6号

联系人：符传庆 联系电话：0898-65239661

相关供应商：陕西禄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

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九路海博广场 5幢

21409 室

联系人：张新兵 联系电话：18417029219

被投诉人一海南政采招投标有限公司（代理机构）受被投诉

人二海口市妇幼保健院（采购人）委托，以公开招标方式开展海

口市妇幼保健院江东院区医疗设备项目(一期)第二批（采购包 3）

（项目编号：HNZC2025-041-001，以下简称本项目）政府采购活

动，于 2025 年 4月 15 日发布公开招标公告，同年 5月 6日组织

评审活动，5 月 8 日发布中标公告，中标供应商为陕西禄纯医疗

器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陕西禄纯公司）。

投诉人海南鼎锐科技有限公司因认为本项目中标产品不满

足项目招标采购需求，涉嫌虚假应标，故向被投诉人一提出质疑。

被投诉人一于 2025 年 5月 26 日作出质疑答复后，投诉人因对该

答复不满意，遂于 2025 年 6月 6日向本局提起投诉。本局经审查

后依法受理，向两被投诉人送达投诉书副本并通知暂停本项目采

购活动。现本次投诉已审理终结。

一、投诉人诉称

（一）投诉事项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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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标人所投产品 1 便携式生物刺激反馈仪（佩如 KM530）技术参

数中，除《质疑答复函》中回复已扣减分数项外，还有三项一般

参数不符合（合计分值应扣 3分）。具体如下：

（1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1、

便携式生物刺激反馈仪一般性技术参数“1、电刺激通道数量不低

于 2个，可同时治疗 2个部位以上或者同时治疗 2个病人以上”，

深圳市康美生科技有限公司官方宣传产品资料显示型号 KM530 的

产品“独立双通道肌电信号采集；独立双通道电刺激输出，可同

时刺激不同部位或协同刺激”。“可同时刺激不同部位或协同刺激”

的表述通常指的是在同一时间内对一个患者的不同部位进行刺激

或治疗。这种治疗方法可以提高治疗效率，同时针对多个病灶或

症状进行处理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同时治疗两个或两个以

上的病人，它主要指的是对单个病人进行多部位的同步治疗。此

项应为负偏离，扣 1分。

（2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1、

便携式生物刺激反馈仪一般性技术参数“6、脉冲宽度：300μs”，

深圳市康美生科技有限公司官方宣传产品资料显示型号 KM530 的

产品“范围为 50-450us，精度为+10%，步进为 5us”。因该产品要

求的脉冲宽度是一个具体的数值，而佩如 KM530 响应的则是脉冲

宽度的一个范围，即 50-450us，这意味着实际的脉冲宽度可以在

50μs到 450μs之间变化，不能达到稳定脉冲值的要求。此项应

为负偏离，扣 1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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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1、

便携式生物刺激反馈仪一般性技术参数“9、可使用 2节 5号（A

A）1.5V 碱性电池或 2节 1.2V 镍氢可充电电池作为电源，经济方

便，可反复使用”。深圳市康美生科技有限公司官方宣传产品资料

显示型号 KM530 的产品“电源条件:D.C.7.4V:1200mAh 可充电锂

电池”。此项应为负偏离，扣 1分。

（二）投诉事项 2

中标人所投产品 2电动人流床（睿动 RD-CD02A）技术参数中

除《质疑答复函》中回复已扣减分数项外，还有七项一般性参数

不符合（合计分值应扣 7 分）。具体如下：

（1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2、

电动人流床一般性技术参数“1、床面长度：1300±20mm，床面宽

度：650±20mm”，江门市睿动康体医用科技有限公司官方宣传产

品资料及技术文件资料显示睿动 RD-CD02A 的产品尺寸为 1680mm

(L)*1040mm(W)*570-850mm(H)，床面长度：1200mm，床面宽度：7

00mm”。此项应为负偏离，扣 1分。

（2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2、

电动人流床一般性技术参数“2、全长：1400±20mm”，江门市睿

动康体医用科技有限公司官方宣传产品资料及技术文件资料显示

睿动 RD-CD02A 的产品“全长：1680mm”。此项应为负偏离，扣 1

分。

（3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2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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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动人流床一般性技术参数“6、臀部床板宽 400mm±10%”，江门

市睿动康体医用科技有限公司官方宣传产品资料显示睿动 RD-CD

02A 的产品“臀部床板宽：320mm”。此项应为负偏离，扣 1分。

（4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2、

电动人流床一般性技术参数“7、整体升降动态承重最大 175kg”，

江门市睿动康体医用科技有限公司官方宣传彩页显示睿动 RD-CD

02A 的产品“动态承重 170KG，静态承重 250KG”，技术文件中显

示“整床承重≥250KG，保证在加载≥240kg 情况下，起落运转灵

活，制动可靠”，技术文件中关于承重的描述是采用了静态承重的

最大值，存在概念混淆，而且加载重量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动态承

重。加载重量是指在设计和使用建筑物和结构时，按照一定的标

准和规范，通过计算和评估荷载的大小和作用方式，确定荷载对

结构的影响，从而确定结构的尺寸、形状、材料和构造等设计参

数的过程。而动态承重则是指物品在运动中承受的重量。两者虽

然都涉及到承载能力，但它们的应用场景和含义有所不同。因此

此项应为负偏离，扣 1分。

（5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2、

电动人流床一般性技术参数“8、水平升降 600-900mm”，江门市

睿动康体医用科技有限公司官方宣传产品资料及技术文件资料显

示睿动 RD-CD02A 的“升降高度 570-850mm±20mm”。此项应为负

偏离，扣 1分。

（6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2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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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动人流床一般性技术参数“11、按键开关及脚踏开关双系统控

制，便于操作按键开关及脚踏开关双系统控制，便于操作，四轮

配置静音万向轮、全配置锁定机构，方便移动及固定”，江门市睿

动康体医用科技有限公司官方宣传产品资料显示睿动 RD-CD02A

的产品“手控配备，便于医生操控；塑钢合金结合中控脚轮强度

高、耐磨耐用，静音效果佳，安全性高”。不能实现按键开关及脚

踏开关双系统控制，并且四轮非万向轮，无全配置锁定机构，此

项应为负偏离，扣 1分。

（7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2、

电动人流床一般性技术参数“12、抗紫外线抗菌防水仿皮面，清

洁方便，经久耐用”，江门市睿动康体医用科技有限公司官方宣传

产品资料显示睿动 RD-CD02A 的产品“床垫采用优质皮料，光泽亮

丽、质感柔顺”，相关技术文件显示：“床垫为高密度海棉作填充

物，皮套为环保超纤皮，舒适耐用，表面无缝线外露，防止液体

从床垫表面流入床垫内部易于清洁并预防细菌滋生”。预防细菌滋

生不等于抗菌。抗菌是指采用化学或物理方法杀灭细菌或妨碍细

菌生长繁殖及其活性的过程，而预防细菌滋生主要是通过一些措

施减少细菌的数量和繁殖速度，比如保持环境清洁、干燥、通风

等，抗菌不仅仅局限于防细菌，还包括防霉、抗病毒、抗藻、防

腐、防螨等方面，因此，该产品并未实质响应抗紫外线、抗菌功

能，此项应为负偏离，扣 1分。

（三）投诉事项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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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标人所投产品 4、盆底磁刺激治疗仪（麦克斯 TMS-100BP）技术

参数中有一项重要技术参数、两项一般参数不符合（合计分值应

扣 4分）。具体如下：

（1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4、

盆底磁刺激治疗仪一般性技术参数“3、操作显示：≥12.1 英寸

液晶触摸屏”，麦克斯（郑州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公开的技术参数

资料显示型号 TMS-100BP 的产品为“液晶显示屏，单屏单人治疗”。

非触摸屏，此项应为负偏离，扣 1分。

（2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4、

盆底磁刺激治疗仪重要技术参数“▲4、磁感应强度：≥6T；治疗

强度：0～100%，步进 1%”，麦克斯（郑州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公

开的技术参数资料显示型号 TMS-100BP 的产品“磁感应强度：1.

8T～2.8T”。此项应为负偏离，扣 2分。

（3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4、

盆底磁刺激治疗仪一般性技术参数“12、间歇时间：0s～60s”，

麦克斯（郑州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公开的技术参数资料显示型号

TMS-100BP 的产品“单拍同步刺激时间间隔：10ms～220ms（单脉

冲刺激），允差：±1ms。可实施单拍毫秒级同步刺激”。此项应为

负偏离，扣 1分。

（四）投诉事项 4

中标人所投产品 5、医用电动病床（儿童）（汉东 HD-D103）

技术参数中除《质疑答复函》中回复已扣减分数项外，还有一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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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技术参数、二项一般参数不符合（合计分值应扣 4分）。具体

如下：

（1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5、

医用电动病床（儿童）一般性技术参数“1.6、至少包含功能；整

体升降、背部升降、腿部升降、背腿联动，特氏位、反特示位，

腿部延伸”，安徽汉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宣传彩页和技术

参数文件均未显示型号 HD-D103 产品具有腿部延伸功能，此项应

为负偏离，扣 1分。

（2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5、

医用电动病床（儿童）重要参数“▲3.1、具备重症电动一键式体

位设计，一键体位 5个”，安徽汉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宣

传彩页显示型号 HD-D103 产品仅具有头高脚低体位、垂头仰卧位

（特伦德伦伯格氏卧位），一键式体位数量不足 5个，此项应为负

偏离，扣 2分。

（3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5、

医用电动病床（儿童）一般性技术参数“5.2、具有护栏控制器 4

个，控制器有防止误操作引发意外的锁定键”，安徽汉东医疗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宣传彩页和技术参数资料显示型号HD-D103 产

品无护栏控制器，此项应为负偏离，扣 1分。

（五）投诉事项 5

中标人所投产品 9-1、医用高端电动床（6台）（万瑞 WRA IV）

技术参数中除《质疑答复函》中回复已扣减分数项外，还有两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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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技术参数、一项一般参数不符合（合计分值应扣 5分）。具体

如下：

（1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9-

1、医用高端电动床（6 台）重要技术参数“▲4、脚轮采用直径

≥150mm 的中控脚轮，具备制动、直行、万向功能”，河北万瑞医

疗器械有限公司官网产品介绍显示型号 WRA-IV 产品脚轮规格为

“5英寸中控双面轮”，根据国际单位换算，5英寸约等于 127mm，

明显小于招标文件中要求的 150mm。此项应为负偏离，扣 2分。

（2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9-

1、医用高端电动床（6台）重要技术参数“▲10、具有‘一键心

脏椅位’功能，对心衰和心肺功能不全的患者有很大帮助”，河北

万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官网产品介绍显示型号 WRA-IV 产品无此

功能，此项应为负偏离，扣 2分。

（3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9-

1、医用高端电动床（6台）一般性技术参数“11、具有‘一键放

平’功能，床面可一键恢复水平”，河北万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官

网产品介绍显示型号 WRA-IV 产品无此功能，此项应为负偏离，扣

1分。

（六）投诉事项 6

中标人所投产品 9-2、专业重症儿童电动病床（6台）（万瑞

WRA I）技术参数有一项重要技术参数、四项一般参数不符合（合

计分值应扣 6分）。具体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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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9-

2、专业重症儿童电动病床（6 台）一般性技术参数“1.3、床面

升降范围（从 410±50mm 到 805±50mm）”，河北万瑞医疗器械有

限公司产品宣传彩页显示型号 WRA-Ⅰ产品的病床高度调节 500-9

00mm，此项应为负偏离，扣 1分。

（2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9-

2、专业重症儿童电动病床（6 台）一般性技术参数“2.2、床体

电动调节头倾与脚倾角度≥16°”，河北万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产

品宣传彩页显示型号 WRA-Ⅰ产品的头低脚高位/头高脚低位为 1

5°，此项应为负偏离，扣 1分。

（3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9-

2、专业重症儿童电动病床（6 台）重要技术参数“▲3.2、整床

床面采用可透 X 光材料，背板配有 X 光片盒，尺寸：长度 720mm

±5%，宽度 500mm±5%，片盒可调节长度：600mm±5%；具有不移

动病人即可拍胸片的功能”，河北万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产品宣传

彩页显示型号 WRA-Ⅰ产品的 X-光片盒支架尺寸为 460X460mm，与

招标要求不符，此项应为负偏离，扣 2分。

（4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9-

2、专业重症儿童电动病床（6 台）一般性技术参数“4.4、具有

一键式 Fowler 位，使病人膈肌下降，改善病人通气”，河北万瑞

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产品宣传资料显示型号 WRA-Ⅰ产品的体位调

节无此功能，此项应为负偏离，扣 1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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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中 9-

2、专业重症儿童电动病床（6 台）一般性技术参数“6.2、具有

护栏控制器 4个，控制器有防止误操作引发意外的锁定键”，河北

万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产品宣传资料显示型号 WRA-Ⅰ产品的护

栏控制器无锁定键，此项应为负偏离，扣 1分。

二、被投诉人一辩称

经评标委员会评审，推荐本项目第一中标候选人为陕西禄纯

医疗器械有限公司。采购人于 2025 年 5月 8日在评标报告确定的

中标候选人名单中按顺序确定中标人，被投诉人一于当日在海南

省政府采购网发布中标公告，并向中标供应商发送中标通知书。

被投诉人一于 2025 年 5月 15 日收到宜春卓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

关于海口市妇幼保健院江东院区医疗设备项目(一期)第二批（项

目编号：HNZC2025-041-001）包 3的质疑函，根据相关法规被投

诉人一 5月 23 日组织了原评审专家进行质疑答复，经原评标委员

会协助答疑，投诉事项已于中标单位的投标文件中满足该项参数

要求。

三、被投诉人二辩称

鉴于投诉人对本项目进行投诉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》及实施条例、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

和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的规定，已暂停该项目，本项目

截止目前未签订采购合同，并严格执行海口市财政局的通知精神，

妥善做好后续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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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相关供应商答复

宣传资料(包括宣传彩页、网站截图等)不能完全反应产品的

真实技术参数，只能反应部分型号或配置的部分功能和部分参数

描述，且投诉书内所举证关于技术参数的描述，缺失生产企业签

章无法确认材料真实性，缺少充分的事实依据，我司根据产品的

真实技术参数进行响应。评标委员会按照《招标文件》的评审办

法独立评审，根据投标文件所提供所投产品的响应技术支持资料

赋分，评标委员会决定投标的响应只根据投标文件本身内容，而

不寻求外部的证据。投诉事项缺乏有效的事实依据，因此，投诉

事项不成立。

五、事实查明与认定

经查，招标文件第 51 页第四章评标办法-详细评审标准-技术

评审-采购需求响应载明“供应商对采购需求的技术要求内容逐一

响应,一般性参数条款完全满足或优于采购需求得 22 分，每有一

项负偏离扣 1分，若负偏离≥22 项，得 0分；注：供应商须对所

投产品技术参数的真实性负责，提供虚假参数，伪造、变更或虚

假响应者按废标处理，并上报政府采购主管部门进行严肃处理”，

“供应商对采购需求的技术要求内容逐一响应,‘▲’号重要技术

参数条款完全满足或优于采购需求的得 20 分；每有一项负偏离扣

2分，若负偏离≥10 项,得 0分。注：供应商须对所投产品技术参

数的真实性负责，提供虚假参数，伪造、变更或虚假响应者按废

标处理，并上报政府采购主管部门进行严肃处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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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评审情况如下：陕西禄纯公司的总得分为 76.45 分，总得

分排供应商第一名，其中投诉事项一参数 3 与投诉事项二参数 1

各得 2 分。其他投标供应商的得分和排名分别为宜春卓灿医疗器

械有限公司得分为 75.54 分，排名第二；海南国康科技贸易有限

公司得分为 73.46 分，排名第三；杭州欣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得

分为 56.48 分，排名第四；海南瑞尔康科技有限公司得分为 52

分，排名第五；海南山和海健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得分 32.79 分，

排名第六。海南健之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得分 28.6 分，排名第七。

（一）关于投诉事项一的认定

关于投诉事项一参数 1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

考配置及技术要求-1、便携式生物刺激反馈仪-技术参数及功能要

求载明“1、电刺激通道数量不低于 2个，可同时治疗 2个部位以

上或者同时治疗 2个病人以上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佩如”、规格“KM530”、“便

携式生物刺激反馈仪”的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15 页加盖厂

家公章的《技术参数》载明：“3、独立双通道输出,任何模式下都

具备负载检测功能；4、生物反馈性能，4.▲1)具有双通道表面肌

电信号采集、分析”。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22 页生物反馈及电刺

激治疗仪使用说明书：“2）技术特点：独立双通道肌电信号采集。

多个部位同时肌电数据输出，为治疗提供依据。独立双通道电刺

激输出，方便治疗不同部位或协同完成治疗”。第 26 页：“三、产

品图示和按键说明-3.1.按键及功能说明-7）‘CH2 mA-’键：通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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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电刺激强度减弱。8）‘CH2mA+’键：通道 2电刺激强度增强。9）

‘CH1 mA-’键：通道 1电刺激强度减弱。10）‘CH1 mA+’键：通

道 1电刺激强度增强”。

2025 年 6 月 30 日，我局组织质证会。质证会上询问专家：“独

立双通道是否意味可以治疗两个病人？在评审时依据中标供应商

投标文件中的哪些具体内容（文字描述、技术参数表、证明材料

等）认定其产品满足‘可同时治疗 2个病人以上’的要求”？专

家答复：“我们理解的两个通道是可以治疗两个部位，招标文件要

求为治疗两个部位或 2个病人，因此达到一个即符合招标”。投诉

人表示尊重专家意见。

我局认为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

94 号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投诉人应当就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

责任，否则视为其投诉不成立。根据招标文件规定本项参数应在

“电刺激通道数量不低于 2个”的前提下满足“同时治疗 2个部

位以上”或“同时治疗 2个病人以上”中的一项。陕西禄纯公司

在投标时提供了证明材料显示所投设备配置满足招标文件的前述

参数 5.2 的要求，且投诉人对陕西禄纯公司所投产品满足“同时

治疗 2 个部位以上”这一招标要求予以认可。因此，我局认为投

诉人的本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不成立。

关于投诉事项一参数 2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

考配置及技术要求-1、便携式生物刺激反馈仪-技术参数及功能要

求载明“6、脉冲宽度：300μs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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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佩如”、规格“KM530”、“便

携式生物刺激反馈仪”的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15 页加盖厂

家公章的《技术参数》载明：“二、技术参数：2）脉冲宽度：范

围为 50-450μs，精度为±10%”。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24 页生物

反馈及电刺激治疗仪使用说明书：“5.1 电刺激性能：2）脉冲宽

度：范围为 50-450μs，精度为±10%，步进为 5μs”。

2025 年 6 月 30 日，我局组织质证会，会上陕西禄纯公司说

明可以提供操作视频，并于质证会后提供了“脉冲宽度（微秒）”

固定至 300 的操作视频。

我局认为，陕西禄纯公司在投标时与质证后提供了证明材料

证明所投设备脉冲宽度可以达到 300μs，投诉人的本项投诉事项

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不成立。

关于投诉事项一参数 3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

考配置及技术要求-1、便携式生物刺激反馈仪-技术参数及功能要

求载明“9、可使用 2节 5号（AA）1.5V 碱性电池或 2节 1.2V 镍

氢可充电电池作为电源，经济方便，可反复使用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佩如”、规格“KM530”、“便

携式生物刺激反馈仪”的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15 页加盖厂

家公章的《技术参数》载明：“二、技术参数：1、便携式，可使

用 1200mAh 锂电池或 2节 5号 1.5V 碱性电池或 1.2V 镍氢可充电

电池”。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23 页加盖厂家公章的《生物反馈及

电刺激治疗仪使用说明书》载明：“1、产品规格：1.3 电源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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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C.7.4V；1200mAh 可充电锂电池”；第 26 页技术参数：“三、产

品图示和案件说明-注意事项：1.电池充电：为保证正常使用，首

次使用该产品时，请先进行充电，或在电池出现低电量 6.8V±

0.2V 时，电池图标显示红色框，提醒用户充电。充电时使用符合

GB9706.1 的 5V/0.5A 输出 USB 接头充电器连接 USB 充电线即可。

充电过程中，设备不能进行治疗使用。当充电充满时，电池图标

会变成充满状态”；第 50 页技术参数：“十五、保养、维修、配件

及废弃处理：警告：不准许改装本设备”。

2025 年 6 月 30 日，我局组织质证会。质证会上询问陕西禄

纯公司实现该参数的方式，陕西禄纯公司答复为“投标产品可以

实现以 2节 5号 1.5V 碱性电池或 1.2V 镍氢可充电电池作为电源

的功能”、“可以外接实现”的方式。被投诉人二对本项招标文件

要求说明为“国家有严格要求，如产品不按照医疗器械注册证则

将进行追责，医疗器械要与注册证一致才能使用”，陕西禄纯公司

对此答复为“我方认为招标文件并未要求电池作为内置要求”。专

家回复：“招标文件并未严格要求，按照响应进行评审，这里面写

的是‘或’而且是可以作为电源，并未详细规定”。投诉人对此回

复“要求医疗器械和医疗器械注册证一致，否则可能违反《医疗

器械管理规定》中关于电气安全的章节的规定”。

我局认为，首先，根据招标文件本项采购需求列于“1、便携

式生物刺激反馈仪”项下，因此“可使用 2节 5号（AA）1.5V 碱

性电池或 2节 1.2V 镍氢可充电电池作为电源”应属于便携式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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刺激反馈仪的自带功能，而非陕西禄纯公司提供“外接实现”响

应招标文件要求的方式；其次，便携式生物刺激反馈仪的使用说

明书载明“充电过程中，设备不能进行治疗使用”，技术参数明确

载明“不准许改装该设备”，陕西禄纯公司既未提供“外接实现”

的具体方式也未提供投标设备支持外接电源的相关证明，不符合

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九条“医疗器械应当有说明书、

标签。说明书、标签的内容应当与经注册或者备案的相关内容一

致，确保真实、准确”和第五十五条“医疗器械经营企业、使用

单位不得经营、使用未依法注册或者备案、无合格证明文件以及

过期、失效、淘汰的医疗器械”的规定。投诉人的投诉事项成立。

该项目评标委员会对此赋分有误，我局予以纠正。

陕西禄纯公司的得分中需扣除该参数的对应分值 1分，扣除

1 分后总得分为 75.45 分，陕西禄纯公司总得分排名变更为第二

名，影响本项目的中标结果。

（二）关于投诉事项二的认定

关于投诉事项二参数 1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

考配置及技术要求-2、电动人流床-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载明：“1、

床面长度：1300±20mm，床面宽度：650±20mm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睿动”、规格“RD-CD02A”、

“电动人流床”的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61 页产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》附件产品技术要求：“2.2.1 床面长度

（mm）：1730±100mm；3、床面宽度：1010±100mm”。投标文件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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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条件第 62 页加盖厂家公章的《产品技术参数》“2、床面长度：

1300±20mm；3、床面宽度：700±20mm”。

2025 年 6 月 30 日，我局组织质证会。质证会上我局询问陕

西禄纯公司：“投标文件有另一个 1730mm 的参数可否解释一下”，

陕西禄纯公司答复为“1730 为全长，包含了一个脚托架，我们是

按着实际测量，不包含的话则为去除脚托的长度，在图里有体现

加上脚托是 1680mm。所以我们认为实际长度符合招标文件要求”。

我局认为，根据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九条规定：“医

疗器械应当有说明书、标签。说明书、标签的内容应当与经注册

或者备案的相关内容一致，确保真实、准确”。投诉人提供的医疗

器械注册证已载明“床面长度”与“床面宽度”的具体数值，同

时陕西禄纯公司投标文件所载《产品技术参数》和响应参数中均

未标明“收起脚托架”为前提条件，也未提供脚托架长度和宽度

的具体数值，因此该项参数应以医疗器械注册证载明参数为准。

投诉人的投诉事项成立。项目评标委员会对此赋分有误，我局予

以纠正。

陕西禄纯公司的得分中需扣除该参数的对应分值 1分，累计

扣除 2 分后总得分为 74.45 分，总得分排名变更为第二名，影响

本项目的中标结果。

投诉事项二参数 2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

置及技术要求-2、电动人流床-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载明：“2、全

长：1400±20mm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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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睿动”、规格“RD-CD02A”、“电动

人流床”的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62 页产品技术参数：“2、

全长(收起脚托架)：1400±20mm”。

2025 年 6 月 30 日，我局组织质证会。质证会上陕西禄纯公

司回复：“1730 为全长，包含了一个脚托架，我们是按着实际测

量，不包含的话则为去除脚托的长度，在图里有体现加上脚托是

1680mm。所以我们认为实际长度符合招标文件要求。”我局询问采

购人：“你们设置招标文件的全长是否考虑脚托长度？”采购人答

复：“一般应包含脚托长度，没有脚托没办法用”。我局询问专家：

“采购人认为应包含脚托，你们评审时这一项是否符合”？专家

答复：“1400mm 短于正常人的身材”。我局询问投诉人：“你们投

的产品全长是多少？那你们响应情况是否符合”？投诉人答复：

“我们也是 1400mm 不含脚托架的长度，我们是符合的，但中标供

应商误导专家。我们认为脚架是全长不可分的部分，那肯定是计

算在内的”。陕西禄纯公司对投诉人说明：“我们在招标文件中已

明确说明全长不包含脚托架长度，并未诱导专家，且我们认为符

合招标要求”。

我局认为，首先，投诉人已在投标文件的响应情况中标明“全

长”为“收起脚托架”的长度，与提供的《产品技术参数》的参

数内容相符，且提供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未体现该项参数。其次，

评审专家于评审时亦认定陕西禄纯公司本项投标参数合格。而且，

投诉人在质证会上亦认可 1400mm 不含脚托架的长度是符合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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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因此，我局认为投诉人的本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

不成立。

投诉事项二参数 3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

置及技术要求-2、电动人流床-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载明：“6、臀

部床板宽 400mm±10%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睿动”、规格“RD-CD02A”、

“电动人流床”的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62 页加盖厂家公章

的《产品技术参数》显示“6、臀板床为“凹”字设计，宽度为

330-510（±20）mm，凹陷处下方为，可调节伸缩防倾斜杂物盘，

方便医生使用”。

2025 年 6 月 30 日，我局组织质证会。我局在质证会上询问

投诉人：“该宣传资料的来源是哪？可否现场打开”？投诉人答复：

“产品微信公众号，经会上现场查看现在无法打开”。中标供应商

回应：“不认可对方的故意回避的说法，宣传资料不是最权威和最

有效体现产品参数的方式，法律并未规定产品参数不需要实时更

新宣传资料”。

我局认为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

94 号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投诉人应当就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

责任，否则视为其投诉不成立。投诉人依据微信公众号主张陕西

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不满足本项目招标采购需求。但其一，陕西禄

纯公司已在投标时提供了加盖厂家公章的产品技术参数证明文件

显示所投设备配置满足采购文件的要求。其二，投诉人无法验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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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投诉材料的具体来源，且投诉人无其他证据可证明陕西禄纯公

司所投产品未满足招标条件。因此，投诉人的本项投诉事项缺乏

事实依据，投诉不成立。

投诉事项二参数 4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

置及技术要求-2、电动人流床-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载明：“7、整

体升降动态承重最大 175kg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睿动”、规格“RD-CD02A”、

“电动人流床”的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61 页产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》附件产品技术要求：“2.5 承载性能：

2.5.1 产床的控制器应操作灵活，可靠，各功能键应是瞬时作用

开关。2.5.2 产床置于水平地面上、床面承受 175kg 重物，分别

按动相应的功能键，座板离地高度、座板和背板最大折起角度应

符合 2.2 的规定。2.5.3 产床置于水平地面上，床面承受 175kg

重物，分别按动相应的功能键，使座板离地高度、座板和背板折

起角度分别处于 2.2 的规定范围的任一位置。停留 1h，再测对应

值，则应符合以下规定：a）座板下降值≤20mm；b）背板折起角

度变化量≤5°，座板折起角度变化量≤3°。2.5.4 产床应能承

受 175kg 重物作上下升降运动，能够从最低位置上升，在任意升

降、停止过程中不应有停顿和突跳现象”。

2025 年 6 月 30 日，我局组织质证会，经陕西禄纯公司同意

后向投诉人出示上述投标文件内容，投诉人答复：“对这项暂时无

意见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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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认为，陕西禄纯公司已在投标时提供了相关材料显示所投设

备配置满足采购文件的要求，且投诉人无其他证据可证明陕西禄

纯公司所投产品未满足招标条件。因此，投诉人的本项投诉事项

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不成立。

投诉事项二参数 5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

置及技术要求-2、电动人流床-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载明：“8、水

平升降 600-900mm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睿动”、规格“RD-CD02A”、“电动

人流床”的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61 页产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医疗器械注册证》附件产品技术要求：“2.2.1 座板离地高度

（mm）：最低 570±50 最高 850±50”。

2025 年 6 月 30 日，我局组织质证会，经陕西禄纯公司同意

后向投诉人出示上述投标文件内容，投诉人回复：“对这项暂时无

意见”。

我局认为，陕西禄纯公司已在投标时提供了相关材料显示所

投设备配置满足采购文件的要求，且投诉人无其他证据可证明陕

西禄纯公司所投产品未满足招标条件。因此，我局认为投诉人的

本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不成立。

投诉事项二参数 6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

置及技术要求-2、电动人流床-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载明：“11、

按键开关及脚踏开关双系统控制，便于操作按键开关及脚踏开关

双系统控制，便于操作，四轮配置静音万向轮、全配置锁定机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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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便移动及固定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睿动”、规格“RD-CD02A”、

“电动人流床”的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62 页加盖厂家公章

的《产品技术参数》载明：“8、按键开关及脚踏开关双系统控制，

便于操控；▲10，豪华带中控刹车系统 4寸脚轮，耐磨耐用，静

音效果佳，安全性高，底座带有防尘罩，避免灰尘长期积聚床底，

便于清洁；（提供产品实物图）”。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64 页配置

清单：“4.4”中控脚轮；7.手控制器；9.脚控制器”。

2025 年 6 月 30 日，我局组织质证会，经陕西禄纯公司同意

后向投诉人出示上述投标文件内容，投诉人回复：“对这项暂时无

意见”。陕西禄纯公司于质证后提供了该项产品实物视频，显示配

置的轮子为万向轮。

我局认为陕西禄纯公司已在投标时提供了相关材料显示所投

设备配置满足采购文件的要求，且投诉人无其他证据可证明陕西

禄纯公司所投产品未满足招标条件。因此，我局认为投诉人的本

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不成立。

投诉事项二参数 7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

置及技术要求-2、电动人流床-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载明：“12、

抗紫外线抗菌防水仿皮面，清洁方便，经久耐用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睿动”、规格“RD-CD02A”、

“电动人流床”的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63 页加盖厂家公章

的《产品技术参数》载明：“▲15、床垫为高密度海棉作填充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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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套为环保超纤皮, 舒适耐用，表面无缝线外露，抗紫外线，防

止液体从床垫表面流入床垫内部易于清洁并预防细菌滋生”。

2025 年 6 月 30 日，我局组织质证会，投诉人对陕西禄纯公

司的响应答复：“超纤皮一般于半年后脱皮，且与宣传材料不一致，

我方对此项存疑”。

我局认为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

94 号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投诉人应当就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

责任，否则视为其投诉不成立。陕西禄纯公司已在投标时提供了

相关材料显示所投设备配置满足采购文件的要求，且投诉人无其

他证据可证明陕西禄纯公司所投产品未满足招标条件。因此，投

诉人的本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不成立。

（三）关于投诉事项三的认定

投诉事项三参数 1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

置及技术要求-4、盆底磁刺激治疗仪-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载明：

“13、操作显示：≥12.1 英寸液晶触摸屏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麦克斯”、规格“TMS-100BP”、

“盆底磁刺激治疗仪”的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122 页加盖

厂家公章的《TMS-100BP 经颅刺激治疗仪技术参数》载明：“5.1.

操作显示：设备配备 12.1 英寸以上触摸液晶显示屏。5.2.操作系

统：人机交互系统采用电脑控制操作，系统界面流畅，操作方便

快捷，液晶显示屏触摸屏，能实现设备开机自检、故障报警与自

锁等功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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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6 月 30 日，我局组织质证会。我局询问投诉人：“投

诉文件的技术参数是否有来源？是否有原件”？投诉人答复：“厂

家提供的产品彩页，该技术参数体现于其中”。询问投诉人：“投

诉文件产品彩页何时取得”？投诉人答复：“今年五月中旬”。询

问陕西禄纯公司：“彩页是何时取得”？陕西禄纯公司答复：“投

标前取得”。询问陕西禄纯公司：“投标文件中是否有相关证明材

料证明”？陕西禄纯公司答复：“于投标文件 122 页 5.2 项。对投

诉文件的来源持疑，没有签章，且不是我方目前的投标产品，且

投标参数无法造假”。

我局认为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

94 号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投诉人应当就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

责任，否则视为其投诉不成立。陕西禄纯公司已在投标时提供了

相关材料显示所投设备配置满足采购文件的要求，且投诉人无其

他证据可证明陕西禄纯公司所投产品未满足招标条件。因此，投

诉人的本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不成立。

投诉事项三参数 2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

置及技术要求-4、盆底磁刺激治疗仪-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载明：

“▲4、磁感应强度：≥6T；治疗强度：0～100%，步进 1%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麦克斯”、规格“TMS-100BP”、“盆

底磁刺激治疗仪”的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121 页加盖厂家

公章的《TMS-100BP 经颅刺激治疗仪技术参数》载明：“2.6*磁感

应强度：1.5T～8T；治疗强度：0~100%，步进 1%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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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6 月 30 日，我局组织质证会。陕西禄纯公司答复：“于

投标文件 122 页 2.6 项磁感应强度 1.5-8T。于会后 2日内提供”。

质证会后陕西禄纯公司提供检测报告显示“磁感应强度：

1.5T-8T”。

我局认为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

94 号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投诉人应当就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

责任，否则视为其投诉不成立。陕西禄纯公司已在投标时提供了

相关材料显示所投设备配置满足采购文件的要求，又提供了检测

报告予以作证，且投诉人无其他证据可证明陕西禄纯公司所投产

品未满足招标条件。因此，投诉人的本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

投诉不成立。

投诉事项三参数 3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

置及技术要求-4、盆底磁刺激治疗仪-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载明：

“12、间歇时间：0s～60s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麦克斯”、规格“TMS-100BP”、

“盆底磁刺激治疗仪”的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121 页加盖

厂家公章的《TMS-100BP 经颅刺激治疗仪技术参数》载明：“2.17.*

间歇时间：0s～254s 可调”。质证会后，陕西禄纯公司提供间歇

时间调整操作的系统截图。

我局认为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

94 号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投诉人应当就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

责任，否则视为其投诉不成立。陕西禄纯公司已在投标时提供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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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材料显示所投设备配置满足采购文件的要求，且投诉人无其

他证据可证明陕西禄纯公司所投产品未满足招标条件。因此，投

诉人的本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不成立。

（四）关于投诉事项四的认定

投诉事项四参数 1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

置及技术要求-5、医用电动病床（儿童）-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载

明：“1.6、至少包含功能；整体升降、背部升降、腿部升降、背

腿联动，特氏位、反特示位，腿部延伸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汉东”、规格“HD-D103”、“医

用电动病床（儿童）”的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169 页加盖厂

家公章的《HD-D103 电动床彩页/技术参数》载明：“1.6、至少包

含功能：整体升降、背部升降、腿部升降、背腿联动、特氏位、

反特示位、腿部延伸”。

2025 年 6 月 30 日，我局组织质证会。投诉人查看上述陕西

禄纯公司投标文件后答复：“应以医疗器械注册证备案参数为准”。

中标供应商回应：“投诉文件并未提供来源，我方已提供投标文件

证明文件，可以向厂家索要材料”。会后陕西禄纯公司提供响应设

备的医疗器械注册证。

我局认为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

94 号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投诉人应当就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

责任，否则视为其投诉不成立。陕西禄纯公司已在投标时提供了

相关材料显示所投设备配置满足采购文件的要求，且投诉人无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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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证据可证明陕西禄纯公司所投产品未满足招标条件。因此，投

诉人的本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不成立。

投诉事项四参数 2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

置及技术要求-5、医用电动病床（儿童）-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载

明：“▲3.1、具备重症电动一键式体位设计，一键体位 5个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汉东”、规格“HD-D103”、“医用

电动病床（儿童）”的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169 页加盖厂家

公章的《HD-D103 电动床彩页/技术参数》载明：“▲3.1、具备重

症电动一键式体位设计,一键体位 5个”。我局组织质证会后，陕

西禄纯公司提供响应设备医疗器械注册证。

我局认为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

94 号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投诉人应当就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

责任，否则视为其投诉不成立。陕西禄纯公司已在投标时提供了

相关材料显示所投设备配置满足采购文件的要求，且投诉人无其

他证据可证明陕西禄纯公司所投产品未满足招标条件。因此，我

局认为投诉人的本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不成立。

投诉事项四参数 3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

置及技术要求-5、医用电动病床（儿童）-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载

明：“1.6、至少包含功能；整体升降、背部升降、腿部升降、背

腿联动，特氏位、反特示位，腿部延伸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汉东”、规格“HD-D103”、“医

用电动病床（儿童）”的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169 页加盖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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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公章的《HD-D103 电动床彩页/技术参数》载明：“1.6、至少包

含功能：整体升降、背部升降、腿部升降、背腿联动、特氏位、

反特示位、腿部延伸”。2025 年 6月 30 日，我局组织质证会，会

后陕西禄纯公司提供响应设备医疗器械注册证。

我局认为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

94 号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投诉人应当就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

责任，否则视为其投诉不成立。陕西禄纯公司已在投标时提供了

相关材料显示所投设备配置满足采购文件的要求，且投诉人无其

他证据可证明陕西禄纯公司所投产品未满足招标条件。因此，我

局认为投诉人的本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不成立。

（五）关于投诉事项五的认定

投诉事项五参数 1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

置及技术要求-9-1、医用高端电动床（6台）-技术参数及功能要

求载明：“▲4、脚轮采用直径≥150mm 的中控脚轮，具备制动、

直行、万向功能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万瑞”、规格“WRA IV”、“医

用高端电动床（ICU）”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357 页加盖厂

家公章的《医用高端电动床彩页/技术白皮书》载明：“▲4、脚轮

采用直径≥150mm 的中控脚轮，具备制动、直行、万向功能”。投

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358 页配置清单：“6、中控脚轮、型号：φ

125mm”。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378 页病床参数：“标准配置：150mms

双面中控轮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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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6 月 30 日，我局组织质证会，询问投诉人投诉佐证

材料的来源，投诉人称：“从官网截图截图上已体现网址”。陕西

禄纯公司回应：“官网中产品 2021 年已不更新，在投标文件第 378

页体现 150mm 双面中控轮”。投诉人说明：“经查看官网还有 2025

年发布的新闻”。陕西禄纯公司回应：“网站产品已经不更新”。

2025 年 7 月 16 日，我局组织第二次质证会。询问陕西禄纯

公司：“投标文件第 358 页的产品配置清单明确标注‘中控脚轮直

径 125mm’，但技术白皮书和产品彩页显示中控脚轮直径为 150mm，

请解释同一产品为何存在两种直径参数？哪份文件代表实际交付

配置？有何证据”？陕西禄纯公司答复：“配置清单是标准配置，

150mm 的中控脚轮是选配的”。询问评审专家：“评审时是否发现

配置清单 125mm 与技术白皮书 150mm 和响应参数存在差异的情

况？你们认定投标供应商所投产品是否响应了该参数？根据这种

情况，在评审中以哪一份文件为准进行评审？是否要求供应商澄

清”？评审专家答复：“这个项目不要求看证明材料，我们是按照

响应表内容来判断，不寻求其他材料进行判断。这个轮子是安装

上去的，可以选配的，这个虽然直径写的不一样但是招标文件并

没有要求对这个进行评审，只要最后提供的产品可以通过验收就

可以”。投诉人说明：“投标文件出现两个不一致的地方，我们就

要从内容来看，配置清单也是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，虽然专家说

了评审标准没有要求对此进行求证，但是既然中标供应商已经提

供了材料在投标文件中，那么评审专家就需要进行核实，中标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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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商已经提供了相反的证明材料，视为该参数不满足”。评审专家

提问：“这个轮子可以换的吗”？陕西禄纯公司回应：“可以换的”。

评审专家说明：“即使在评审过程中，公开招标没有澄清环节，我

们也是按照评审标准的要求来评审，按照响应表进行评审”。投诉

人：“现在发现有不一致的地方，明显有差异，应该以配置清单的

内容为准。配置清单和响应表，配置清单的证明力应该更大”。陕

西禄纯公司回应：“招标文件没写要求证据材料，我们都以响应表

为准，我们提供的材料也提供了技术偏离表，技术参数也写了

150mm 的直径。在不同地区备案的时候，对产品能够上市销售的

备案条件有所不同，只要市监局批准了就是合法产品，这个轮子

并不是强制性备案标准，我们在售产品可以配置不同大小的轮子

大小。招标法和招标文件规定的范畴，并没有规定以招标响应或

者以配置清单为准的规则，如报价冲突会规定以大写、小写或者

哪一个为准，但是现在这个招标文件并没有规定以哪个为准，不

然就是附加条件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不合理条

件。所以应该以招标文件。我们只要响应了就能做到”。询问二被

投诉人对此有何意见？被投诉人一、被投诉人二均答复：“没有意

见，我们以评审专家意见为准”。

我局认为，陕西禄纯公司投标文件出现前后参数不一致的情

形，但招标文件并未要求提供证明材料，陕西禄纯公司说明后经

专家认定为“这个轮子是安装上去的，可以选配的”，以及参数响

应表对本参数已经进行了响应，且被投诉人一、被投诉人二均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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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意见为准。因此，陕西禄纯公司响应参数满足招标文件要求，

本项投诉事项不成立。

投诉事项五参数 2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

置及技术要求-9-1、医用高端电动床（6台）-技术参数及功能要

求载明：“▲10、具有“一键心脏椅位”功能，对心衰和心肺功能

不全的患者有很大帮助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万瑞”、规格“WRA IV”、“医

用高端电动床（ICU）”的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358 页加盖

厂家公章的《医用高端电动床彩页/技术白皮书》载明：“▲10、

具有“一键心脏椅位”功能，对心衰和心肺功能不全的患者有很

大帮助”。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378 页产品彩页的“病床参数”部

分载明：“主要功能：一键式心脏椅体位”。

我局认为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

94 号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投诉人应当就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

责任，否则视为其投诉不成立。陕西禄纯公司已在投标时提供了

相关材料显示所投设备配置满足采购文件的要求，且投诉人无其

他证据可证明陕西禄纯公司所投产品未满足招标条件。因此，投

诉人的本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不成立。

投诉事项五参数 3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

置及技术要求-9-1、医用高端电动床（6台）-技术参数及功能要

求载明：“11、具有“一键放平”功能，床面可一键恢复水平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万瑞”、规格“WRA IV”、“医用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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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电动床（ICU）”的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375 页使用说明

标有电动 CPR 按键。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378 页病床参数：“主要

功能：急速放平（手动 CPR）、一键式电动 CPR、一键式护理检查

位”。

2025 年 6 月 30 日，我局组织质证会。陕西禄纯公司回应已

提交证明材料，投诉人说明：“CPR 是心脏复苏位，与一键放平不

是同一个功能，高度不一样，一键放平不会改变床位高度”。陕西

禄纯公司回应：“已响应招标文件要求，他床位会放平”。询问投

诉人：“CPR 是否会把床位背板放平”？投诉人回复：“是会放平”。

我局询问采购人：“CPR 中一键放平后会影响高度，实践操作是否

会有影响”。采购人回复：“文字表述是一样的”。

我局认为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

94 号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投诉人应当就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

责任，否则视为其投诉不成立。陕西禄纯公司已在投标时提供了

相关材料显示所投设备配置满足采购文件关于“一键放平”功能

的要求，且投诉人无其他证据可证明陕西禄纯公司所投产品未满

足招标文件的要求。因此，投诉人的本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

投诉不成立。

（六）关于投诉事项六的认定

投诉事项六参数 1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

置及技术要求-9-2、专业重症儿童电动病床（6台）-技术参数及

功能要求载明：“1.3、床面升降范围（从 410±50mm 到 805±50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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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）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万瑞”、规格“WRA I”、“医

用高端电动床（ICU）”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336 页加盖厂

家公章的《专业重症儿童电动病床彩页/技术白皮书》载明：“1.3、

床面升降范围（从 460mm 到 840mm）”。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349

页加盖厂家公章的《电动病床使用说明》载明：“十四、技术参数：

g）整体升降高度 460-840±10mm”。

我局认为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

94 号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投诉人应当就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

责任，否则视为其投诉不成立。陕西禄纯公司已在投标时提供了

相关材料显示所投设备配置满足采购文件的要求，且投诉人无其

他证据可证明陕西禄纯公司所投产品未满足招标条件。因此，我

局认为投诉人的本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不成立。

投诉事项六参数 2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

置及技术要求-9-2、专业重症儿童电动病床（6台）-技术参数及

功能要求载明：“2.2、床体电动调节头倾与脚倾角度≥16°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万瑞”、规格“WRA I”、“医用高

端电动床（ICU）”的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345 页加盖厂家

公章的《专业重症儿童电动病床彩页/技术白皮书》载明：“2.2、

床体电动调节头倾与脚倾角度 0-16°”。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349

页加盖厂家公章的《电动病床使用说明》载明：“整床后倾调节功

能 0-16°；整床前倾调节功能 0-16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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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认为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

94 号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投诉人应当就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

责任，否则视为其投诉不成立。陕西禄纯公司已在投标时提供了

相关材料显示所投设备配置满足采购文件的要求，且投诉人无其

他证据可证明陕西禄纯公司所投产品未满足招标条件。因此，投

诉人的本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不成立。

投诉事项六参数 3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

置及技术要求-9-2、专业重症儿童电动病床（6台）-技术参数及

功能要求载明：“▲3.2、整床床面采用可透 X光材料，背板配有

X光片盒，尺寸：长度 720mm±5%，宽度 500mm±5%，片盒可调节

长度：600mm±5%；具有不移动病人即可拍胸片的功能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万瑞”、规格“WRA I”、“医用高

端电动床（ICU）”的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337 页加盖厂家

公章的《专业重症儿童电动病床彩页/技术白皮书》载明：“▲3.2、

整床床面采用可透X光材料，背板配有X光片盒，尺寸：长度720mm

±5%，宽度 500mm±5%，片盒可调节长度：600mm±5%；具有不移

动病人即可拍胸片的功能”。

我局认为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

94 号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投诉人应当就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

责任，否则视为其投诉不成立。陕西禄纯公司已在投标时提供了

相关材料显示所投设备配置满足采购文件的要求，且投诉人无其

他证据可证明陕西禄纯公司所投产品未满足招标条件。因此，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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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人的本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不成立。

投诉事项六参数 4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

置及技术要求-9-2、专业重症儿童电动病床（6台）-技术参数及

功能要求载明：“4.4、具有一键式 Fowler 位，使病人膈肌下降，

改善病人通气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万瑞”、规格“WRA I”、“医

用高端电动床（ICU）”的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337 页加盖

厂家公章的《专业重症儿童电动病床彩页/技术白皮书》载明：

“4.4、具有一键式 Fowler 位，使病人膈肌下降，改善病人通气”。

我局认为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

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投诉人应当就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，

否则视为其投诉不成立。陕西禄纯公司已在投标时提供了相关材

料显示所投设备配置满足采购文件的要求，且投诉人无其他证据

可证明陕西禄纯公司所投产品未满足招标条件。因此，我局认为

投诉人的本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不成立。

投诉事项六参数 5，经查，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-参考配

置及技术要求-9-2、专业重症儿童电动病床（6台）-技术参数及

功能要求载明：“6.2、具有护栏控制器 4个，控制器有防止误操

作引发意外的锁定键”。

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为品牌“万瑞”、规格“WRA I”、“医

用高端电动床（ICU）”设备，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337 页加盖厂

家公章的专业重症儿童电动病床彩页/技术白皮书》载明：“6.2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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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护栏控制器 4个，控制器有防止误操作引发意外的锁定键”。

投标文件资质条件第 345 页电动病床使用说明书：“七、护栏的操

作：用手向上扳动护栏扳手，护栏受阻尼力作用缓慢下降。需要

使用护栏时，向上提拉护栏听到护栏自锁的声音后，护栏进入锁

定状态”。

2025 年 6 月 30 日，我局组织质证会。陕西禄纯公司回应已

提交证明材料。2025 年 7 月 16 日，我局组织第二次质证会。陕

西禄纯公司对响应本条招标要求的响应方式进行说明：“在我们投

标文件响应表已载明响应，第 338 页第 6.2 条有写明。锁定器在

护栏下面，第 346 页的护栏开关（扳手）”。专家回应：“我们在实

践中，只要有护栏的都是可以拆、可以锁定的，这个是常规功能。

招标文件没有规定要电动的”。我局询问采购人：“对该项采购需

求中的‘控制器’在投标文件中的技术定义，是否应包含电子控

制模块、机械锁扣？锁定键的技术定义，是否应为具体的按键？

护栏锁定键是否需要集成到护栏控制器的控制面板上？是否接受

‘提拉护栏自锁’替代‘独立锁定键’的响应方式？你们对中标

供应商响应的内容是否认可”？采购人回应：“我们采购的是电动

病床，这个功能是要通过电动控制、按键升降的，不是手动的”。

投诉人回应：“电动病床的控制器是可以控制病床升降的，中标供

应商说的扳手是护栏开关，不是控制器”。专家说明：“常规医院

的病床，现在升降是电动的，这个控制器防止误操作。床的护栏

只要拉到一定高度，就自动进入自锁状态，这个能达到控制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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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。他们的响应表写的也是响应的，可以达到这个要求”。此后

各方观点与上述基本一致。

我局认为，本投诉事项的争议焦点在于以护栏开关（扳手）

的方式是否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“控制器有防止误操作引发意外

的锁定键”中采购需求。该项采购需求并未要求该具备锁定键的

控制器为电动的，也未写明带有锁定键的控制器要有护栏升降功

能，故投诉人和采购人的意见缺乏依据。而且，陕西禄纯公司的

响应内容经评审专家审查一致认为可以实现锁定功能则符合招标

文件采购需求。因此，我局认为陕西禄纯公司投标产品满足招标

文件要求，投诉不成立。

六、投诉处理决定

综上所述，投诉人提起的投诉事项一参数 3与投诉事项二参

数 1经我局查证属实，投诉事项成立，涉及扣减陕西禄纯公司总

得分 2 分，扣减后陕西禄纯公司得分排行第二，影响中标结果；

其余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。鉴于本项目已确

定中标供应商但尚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，且除陕西禄纯公司外尚

有 3名以上合格供应商，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，故依据《政

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第三十二条第一款

第（二）项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（一）认定投诉人宜春卓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投诉事项一

参数 3 与投诉事项二参数 1成立，海口市妇幼保健院江东院区医

疗设备项目(一期)第二批（项目编号：HNZC2025-041-001）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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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 3的中标结果无效。

（二）由采购人海口市妇幼保健院依法另行确定中标供应

商。

（三）驳回投诉人宜春卓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其他投诉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八条的规定，如

不服本处理决定书，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海口市

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海口市财政局

2025 年 7月 2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；联系人：文绍欣，电话：68722709）

海口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7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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